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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建账申请表姓名

性别

本人手机

身份证号

人员身份
□就业困难人员
□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灵活就业人员建账信息
建账起止时间

补贴金额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充分了解灵活就业及社保补贴的相关政策规定，并已阅知了办理须知。
承诺      （未/曾）在自治区外享受过就业困难人员相关社会保险补贴，所提供的信息及材料均真实有效，不存在与政策规定不相符的情形。对出现以不实承诺、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骗取就业补助资金的，自愿退回全部违规领取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如拒不退款，人社部门将我依法纳入个人征信记录和被执行人名单，同时列入系统黑名单，并在政务网等媒体上公示本人的失信行为，不得再享受人社部门给予的各项就业扶持政策。
本人承诺授权允许让相关部门进行核查。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回执联：
   （申请人姓名）  于        年     月     日提交的        年度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建账申请，  （经办机构）     已受理。
经办人：    
         经办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办理须知
一、补贴标准
2024年度以后(含2024年度)，补贴对象灵活就业后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2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二、补贴期限
1.符合申报条件就业困难人员：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2.离校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之日起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申请人员自资质审核申请审批通过当月开始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曾在自治区外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相关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也纳入合并计算。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享受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对已享受补贴人员要及时做好退出管理：
1.已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用人单位已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
2.成为经营主体投资人、股东（合伙人）或担任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人员的；
3.未按规定办理失业登记，或已办理失业登记但失去联系且本人连续6个月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的，以及已办理失业登记但未按规定参加《就业创业证》年度验证的；
4.经查提交认定材料不实的；
5.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6.因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入学、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被判刑收监执行等原因终止就业要求的；
7.弄虚作假、骗取社会保险补贴的；
8.未进行所申请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年度资质审核的。
9.不符合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其他情形。

本人已阅知以上内容（签名）：
      年    月     日

	  



